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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食药监食监〔2017〕5号

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关于印发《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

小作坊日常监督检查要点》的通知

各州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：

现将《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日常监督检查要点》印发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17年 3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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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喻道虎

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0871-68571602

电子邮箱：88285282@qq.com

（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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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

日常监督检查要点

一、生产加工场所要求

1.1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应与有毒、有害场所及其他污染源

保持 25米以上的距离，保证不受污染源污染。

1.2 生产加工场所相对独立，与生活区、办公区有效隔离；

生产加工场所不得饲养禽畜，不得设立厕所。

1.3 生产加工场所面积应与生产能力相适应，有足够的空间

和场地放置设备、物料和产品，并满足操作和安全生产要求；

按照生产工艺的先后次序和产品特点合理布局，应当设立原辅

料仓储、生产加工、成品仓储等功能间。

1.4 生产加工场所应整洁、卫生、通风，无积水、泥泞、废

弃物等易造成食品污染的因素。

1.5 生产加工场所地面、墙面应平整，应采用水泥或瓷砖等

硬质材料；墙面、地面应便于清洗、消毒；墙壁应有高度不低

于 1.5m 的墙裙，且平整，防止污垢积存；窗户内窗台应便于清

洁；顶部建造应防漏雨，防止灰尘积累、碎片脱落，并且容易

清洁；门窗应严密、不变形，开闭自如。

二、设施与设备要求

2.1 具备良好的供水和排水、排污设施，具备带盖、防渗漏

的垃圾和污物暂存设施；排水终端口应设置防鼠格栅；与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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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设施应装有纱网。

2.2 具备满足食品加工操作的照明、通风、排烟设施。

2.3 具备独立的食品添加剂的保存设施。

2.4 设置必要的洗手设施，并配备专用的消毒、干手用品；

应具备清洁剂、消毒剂、杀虫剂等物质的保存设施，并单独存

放，且应明确标识。

2.5 根据实际需求配备必要的冷藏、冷冻、加热、消毒杀菌

设施。

2.6 具备良好的防鼠、蝇、虫等设施；应采取有效措施，防

止生产加工场所和周围区域内害虫孳生。

2.7 应具备与加工食品相适应的加工设备和器具，设备和器

具应保持清洁。

2.8 直接接触食品的生产设备和器具应采用无毒、无害、耐

腐蚀、不易生锈、不易于微生物滋生和符合卫生要求的材料制

造。

2.9 应选用食品用清洁剂清洗食品加工设备和器具，使用的

洗涤剂、消毒剂应当对人体安全、无害。

2.10 包装、贮存、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器具和设备应当安全、

无害，保持清洁，必要时进行消毒。

三、加工过程控制要求

3.1 使用的原辅料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相关标准的要求，

严禁使用过期、失效、变质、不洁、回收及受到其他污染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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辅材料。

3.2 结合生产工艺流程，分开放置原辅料、半成品和成品、

生熟食品，并确保与食品接触的设备、工具等表面清洁，防止

交叉污染。

3.3 生产用水应使用自来水或者符合国家规定生活饮用水

标准的其他水源。

3.4 食品添加剂的品种、使用范围和使用量应符合 GB 2760

的规定，应独立存放，并使用经计量检定的、符合量程的天平

或秤等工具称量。

3.5 生产中涉及生、熟料的工具应做好标识并分开使用。

四、人员要求

4.1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生产加工的人员应持有有效的

健康证明，并配有足够的工作衣帽。现场人员应穿戴工作衣帽，

不得赤膊、光脚。

4.2 从业人员应保持个人卫生，不留长指甲、不涂指甲油、

不喷洒香水、不得佩戴手表和外露饰物。不携带与食品生产无

关的个人用品进入生产加工场所。

4.3 负责人和主要生产人员应学习和熟悉所生产食品的质

量安全相关知识。

五、质量安全管理要求

5.1 应建立原辅料进货台账，如实记录购进食品原料、食品

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的名称、批号、规格、数量、生产日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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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质期、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、进货日期等内容；保存采购

供货者的相关证照、采购发票、检验检疫符合证明等凭证。

5.2 应建立食品添加剂使用台账，如实记录使用食品添加剂

的时间、名称、用量、与其它原辅料配比情况等内容。

5.3 应建立生产统计台账，如实记录生产日期、产品名称、

规格、数量、保质期、质检信息等内容。

5.4 应建立产品销售台账，如实记录销售食品的名称、生产

日期、规格、数量、购货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、销售日期等内

容，保存载有相关信息的销售票据。

5.5 应建立食品召回和销毁台账，如实记录召回时间、产品

名称、规格、不安全项目、回收原因、回收数量、销毁时间、

销毁地点、销毁数量、销毁方式、处理情况等内容。

六、包装与标识要求

6.1 包装的容器和材料应为清洁、无毒、无害且符合卫生要

求和食品用包装材料标准的产品；一次性使用的包装容器和材

料不得循环使用；重复使用的包装物或容器必须备有专门的清

洗设备或场所进行定期清洗、消毒，保持清洁卫生。

6.2 食品应当有包装和标签，标签的内容必须真实，标签应

当包括：食品名称、执行标准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配料表，

食品小作坊名称、地址、登记证号码、联系方式及按照法律、

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需要标示的内容。

七、贮存与运输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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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1 贮存场所内不得存放影响产品安全的物品，储存物须离

地离墙独立存放；根据贮存食品的要求提供适宜的温度和湿度

等贮存条件；采取防鼠、蝇、虫等有效措施，确保贮存的食品

不受污染。

7.2 贮存、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、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、

无害、保持清洁，必要时进行消毒；不得将食品与有毒、有害

物品一同运输。

附件：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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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
食品小作坊名称： 地址：

评价项目 序号 核查内容 核查结果 备注

一、生产

与加工场

所

*1
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与有毒、有害场所及其他污染源保持 25

米以上的距离，保证不受污染源污染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*2
生产加工场所相对独立，与生活区、办公区分开；生产加工场

所不得饲养禽畜，不得设立厕所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*3

生产加工场所面积与生产能力相适应，有足够的空间和场地放

置设备、物料和产品，并满足操作和安全生产要求；按照生产

工艺的先后次序和产品特点合理布局，设立原辅料、生产、成

品等功能间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*4
生产加工场所整洁、卫生、通风，无积水、泥泞、废弃物等易

造成食品污染的因素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*5

生产加工场所地面、墙面平整，应采用水泥或瓷砖等硬质材料；

墙面、地面便于清洗、消毒；墙壁有高度不低于 1.5m 的墙裙，

且平整，防止污垢积存；窗户内窗台便于清洁；顶部建造必须

防漏雨，防止灰尘积累、碎片脱落，并且容易清洁；门窗严密、

不变形，开闭自如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二、设施

设备

6

具备良好的供水和排水、排污设施，具备带盖、防渗漏的垃圾

和污物暂存设施；排水终端口设置防鼠格栅；与外界通风设施

应装有纱网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7 具备满足食品加工操作的照明、通风、排烟设施。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8 具备独立的食品添加剂的保存设施。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9

设置必要的洗手设施，并配备专用的消毒、干手用品；具备清

洁剂、消毒剂、杀虫剂等物质的保存设施，并单独存放，且明

确标识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10 根据实际需求配备必要的冷藏、冷冻、加热、消毒杀菌设施。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*11
具备良好的防鼠、蝇、虫等设施；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生产加

工场所和周围区域内害虫孳生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*12
具备与加工食品相适应的加工设备和器具，设备和器具应保持

清洁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13
直接接触食品的生产设备和器具采用无毒、无害、耐腐蚀、不

易生锈、不易于微生物滋生和符合卫生要求的材料制造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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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项目 序号 核查内容 核查结果 备注

14

选用食品用清洁剂清洗食品加工设备和器具，并定期对生产加

工设施、工具进行彻底清洗、消毒；使用的洗涤剂、消毒剂应

当对人体安全、无害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15
包装、贮存、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器具和设备应当安全、无害，

保持清洁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三、加工

过程控制

16
使用的原辅料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相关标准的要求，严禁使用

过期、失效、变质、不洁、回收及受到其他污染的原辅料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17

结合生产工艺流程，分开放置原辅料、半成品和成品，分开放

置生熟食品，并确保与食品接触的设备、工具等表面清洁，防

止交叉污染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*18
生产用水使用自来水或者符合国家规定生活饮用水标准的其

他水源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*19

食品添加剂的品种、使用范围和使用量必须符合 GB 2760 的规

定，并独立存放；使用经计量检定的、符合量程的天平或秤等

工具称量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20 生产中涉及生、熟料的工具应标记并分开使用。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四、人员

要求

21

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生产加工的人员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，

并配有足够的工作衣帽。现场人员应穿戴工作衣帽，不得赤膊、

光脚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22

从业人员应保持个人整洁，不留长指甲、不涂指甲油、不喷洒

香水、不得佩戴手表和外露饰物。不携带与食品生产无关的个

人用品进入生产加工场所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23
负责人和主要生产人员应当学习和熟悉所生产食品的质量安

全相关知识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五、台账

要求

24

建立原辅料进货台账，如实记录购进食品原辅料、食品添加剂、

食品相关产品的名称、批号、规格、数量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

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、进货日期等内容；保存采购供货者的

相关证照、采购发票、检验检疫符合证明等凭证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25
建立食品添加剂使用台账，如实记录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时间、

名称、用量、与其它原辅料配比情况等内容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26
建立生产统计台账，如实记录生产日期、产品名称、规格、数

量、保质期等内容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27

建立产品销售台账，如实记录销售食品的名称、生产日期、规

格、数量、购货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、销售日期等内容，保存

载有相关信息的销售票据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28
建立食品召回和销毁台账，如实记录召回时间、产品名称、规

格、不安全项目、回收原因、回收数量、销毁时间、销毁地点、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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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项目 序号 核查内容 核查结果 备注

销毁数量、销毁方式、处理情况等内容。

六、包装

与标识

29

包装的容器和材料为清洁、无毒、无害且符合卫生要求和食品

用包装材料标准的有证产品；一次性使用的包装容器和材料不

得循环使用；重复使用的包装物或容器必须备有专门的清洗设

备进行定期清洗、消毒，保持清洁卫生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30

食品有包装和标签，标签的内容必须真实，标签包括：食品名

称、执行标准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成分表或配料表，食品小

作坊名称、地址、登记证号码、联系方式及按照法律、法规或

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需要标示的内容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七、贮存

与运输

31

贮存场所内不得存放影响产品安全的物品，储存物须离地离墙

独立存放；根据贮存食品的要求提供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等贮存

条件；采取防鼠、蝇、虫等有效措施，确保贮存的食品不受污

染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32
贮存、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、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、无害、

保持清洁；不得将食品与有毒、有害物品一同运输。

□ 合格

□ 不合格

现场监督检查评价共计查出：关键项 项不合格，一般项 项不合格，

日常监督检查结论 ： 。

核查人员签名： 小作坊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备注：本监督检查要点表分为 7 个部分，共 32 个监督检查条款，关键条款 9 项，序号前标注“*”

为关键项。每项条款的评价结果为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。日常监督检查结论分为符合要求、

限期整改、停产整改。全部检查项目符合要求的，结论为符合要求；仅有一般项不合格的，结

论为限期整改，限期内未完成整改的，责令停产，整改符合要求后，方可恢复生产；有关键项

不合格的，结论为停产整改,整改符合要求后，方可恢复生产。

抄送：省局领导。

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7年 3月 15日印发


